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 13日晚，中国社科院教授
唐钧做客央视《新闻1+1》栏目解读两起民
工冻死事件。节目过程中，唐钧面带笑容，
被网友批为“冷血无情”。昨天，唐钧表示，
他平时的面相就是这样，做节目时未刻意注
意自己的表情。（12月16日《京华时报》）

中国自古有言：“人有殇，不歌于侧；人
有喜，不泣于旁。”一期悲天悯人的节目，因
为参与嘉宾表情轻松，而令受众深有受伤
之感。话说回来，教授其实也挺无辜：一是

“非专业演员”，还得天衣无缝地配合宏大
主题，确实够为难；二是其谈论的是具体政
策，也并不是在谈论民工生死，摆“苦瓜脸”
有无必要？好在，当事人也算虚怀若谷，在
微博上一再向民众致歉。

争议也许并不在于“笑评民工冻死”事
件的解读方式，而是公共事件中，公众人物
究竟有无“表情责任”？

有几件事情，可以组合式阅读：一是伊
春空难后，一段视频仍在网络流传：在空难
伤员被抬上飞机后，一名前来处理善后事宜
的某领导笑容满面地与6名警察合影。此事
曝光后，舆论哗然。二是不久前，陕西一官员
在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现场，因面含微笑被新
华社记者拍照上网，而招致网友不满，随后该
官员也因微笑牵出贪腐嫌疑而“温柔下岗”。

当然，在矿难或震灾中爆出的不合时
宜的“笑意”更不胜枚举，而招致民众的诟
病也俯拾即是。

美国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费尔德曼在
《假象》一书中说，人类自古就会观察微表
情，识别谎言。察言观色也好，相由心生也
罢，说的都是借助一个人的情绪表达，而窥
见其内心的情绪立场。回到具体情境中
来，也许当事人天生一副笑脸，在天灾人祸
面前也没法妥帖表达出内心良善的情绪，
但于公众而言，只能借助一般的逻辑，推断
出幸灾乐祸或冷血无情的感觉。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官员也好、学者
也罢，都是掌控一定话语权的群体，他们在
表达内容的时候，真实的表情往往会左右
政策走向、制度设计，如果没有一种健康的
权力伦理兜底，那么，弱势群体的权益很可
能在这种漠然与冷血中被践踏——与其说
公众考究的是表情，不如说是担心这样的
表情伤害了特定人群。

二是在公共舆论场，价值取向即意味着
责任。在“民工冻死”事件上，地方部门的失
职嫌疑呼之欲出，无论制度是如何“轻松”，都
无法规避人命至上的“沉重”。我们希望专家
学者能与民众一样有着基本公序良俗之上的
表情判断，并形成理性的压力，倒逼公共事件
的解决。微笑自然不可怕，怕的是与微笑一
脉相承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判断，会否有推
卸、甚至规避责任的嫌疑呢？

我们可以原谅个别专家“笑不由心”的表情，
但不能原谅在公共议题的探讨中，漠视“表情责
任”的思维，或者“表错情”也无所谓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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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权该如何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权该如何保护？？

“拼爹”拼掉的是社会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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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有网友在昆明市龙翔
街道办事处看到，廉租房申请人公示信
息栏里，竟然公示了申请人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内容。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应说

“这是应群众强烈要求”，并说“公示前已
告知申请人，并取得其同意”。（12月16
日中广网）街道办行为无疑涉嫌违法。
那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隐私权该
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更有利于保护感
染者权利的同时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

老谭：这种行为太荒唐了，完全是歧
视与愚昧的产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给予特殊隐私保
护。因为一部分公民的要求而公开另一
部分公民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涉嫌违

法。此外，从所谓“这是应群众强烈要
求”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艾滋病还缺乏科
学认知，无知导致恐惧，恐惧导致歧视。

小洛：是的，这个消息真让人吃惊。
从20世纪人类首次发现HIV到现在，艾滋
病已经从一种致死性疾病变为一种可控的
慢性病。尽管在关于这种疾病的研究上我
们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在关于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的隐私保护制度上，还存在问题。

老谭：问题就是对于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的隐私保护还不够严密！同样是生
命，有尊严地生活和被人歧视是完全不
同的两种生命过程。

小洛：该如何更好地帮助、保护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值得讨论。信息被“过
度”保护，是不是个好办法？媒体曾有这
样的报道：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
结婚之后，不仅将病毒传染给了其原本
是健康人的配偶，还生下了感染了艾滋
病病毒的孩子。对此，当地疾控部门表
示，法律不允许他们向除其本人之外的
任何人透露感染者的信息，甚至包括感
染者的配偶。我感觉，再探讨一下，保护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隐私权，和保证一
定范围内人的知情权之间，怎么去平衡
很有必要。千万不能因为要保护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的隐私权，耽误了病人的治
疗甚至导致病毒传播。

老谭：你的意思是，作为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的配偶，其生命健康权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对方的道德水平？这不对，
要知道，如果有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过，不能让你
我的讨论陷入悖论：在制度的规范下、在
需要的范围内公开感染者的相关信息，
可能有利于患者治疗，有利于公共卫生
安全；但假如操作有疏漏，却可能极大地
影响感染者的正常生活，风险太大了。

小洛：我认为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的隐私权毋庸置疑，但是如何保护是个学
问。保护他们的隐私是为了让他们生活
在一个宽松平等的环境中，生活得更好。
我想，一方面，要尊重HIV感染者的隐私
权，尊重患者对信息公开与否的选择；另
一方面，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充分保障感染
者作为普通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日前，市政府常务会议
原则上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
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意见》。根
据该意见，我市将对包括符合相关条件、
独生子女死亡现无子女，未享受国家相
关扶助的独生子女父母实行新的奖励扶
助和救助政策。（见本报15日A02版）

这是温暖人心的政策。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然而，对不少家庭来说，当独生子女因为
各种原因过早离去，如何面对“失独”的困
境，成了大问题。这些经常被孤独和伤痛
包围的老人们，当年为了响应国家政策作
出牺牲，他们有权利获得更多帮助。

近年来，“失独”家庭越来越多地得
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就相关部门的统计

来看，全国范围内“失独”家庭已超过百
万户，每年还会产生约7.6万个“失独”家
庭。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养老
方式。“失独”家庭只能依赖政府和社会，
但是目前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制度并
不完善。有专家指出，独生子女现象对
个人和家庭层面上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并已经成为中国转型时期社会中的一个
风险要素。养老、医疗，丧失精神寄托等
问题困扰着“失独”老人，也考验着政策。

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
定，对于“失独”家庭，政府应当给予必要
的帮助，但没具体标准。不少地方对“失
独”也有一些关怀政策，但多有碎片化的
问题。现在，我市出台将对包括“失独”老
人在内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新增养老补贴，
对部分计划生育特困家庭进行救助等政
策，有利于从制度上对“失独”家庭提供保

障，有利于形成整体关怀氛围。
当然，对“失独”老人来说，迫切需要

的还有精神上的抚慰。社区、政府、社会
组织如何多方发力，为其提供精神救济，
帮助其走出人生的阴霾，也是不容忽视
的问题。应帮助“失独者”建立与社会的
正常联系，组织“失独者”与“失独者”之
间的联系，让他们得以相互取暖。而从
根本上讲，提升养老的社会保障力度，让
社会养老惠及更多“失独”老人，免去其
老无所依的后顾之忧。

关注并致力于解决“失独”老人的问
题，让他们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有所依靠，
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失独”家庭是个
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盼望，在不久的
将来能针对这些家庭出台更有针对性的
保障制度，用更多制度关爱抚慰“失独”
家庭的创伤，祛除社会的隐忧。

让制度关爱抚慰
“失独”家庭的创伤

□王博东/文 闵汝明/图

【新闻背景】 近日，有网帖质疑招
商银行济南分行校园招聘存在“猫儿
腻”：一份似疑招行招聘的内部文件被
上传至官网，部分应聘者“备注”一栏
中被注明了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某某
行长亲戚、某某领导亲戚。招商银行
总行回应称已向济南分行派驻工作
组，核实相关情况。（12月 16日《西安
晚报》）

此事被曝光后，有应聘者向某媒体
询问：“我现在还有必要去参加‘二面’
吗？我觉得我们就是‘来陪太子读书的’，
招聘丝毫没有公正可言。”

掀起招聘的盖头，是刀光剑影的
“拼爹”大战，看似“竞拼”上岗，实则普
通求职者早已丧失上场的权利，只能远
远观战。

这样的招聘，让更多求职者丧失了
社会公平感。放到社会大环境中说，随
着社会的发展，如果每个人都有向上流
动的机会和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充

满活力、充满希望。而用“拼爹”等各种
潜规则封住这些机会和希望，只会让普
通人的路越走越窄，向上流动的希望越
来越渺茫。缺失了公平的社会，无疑是

相当危险的。
这些“爹”被曝光后，相信相关部门

的调查会很快跟进，希望他们能给社会
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着有利
防治的原则，如
何保护隐私权
值得讨论

小洛观点

保护艾滋
病人隐私权，不
容丝毫讨论和
让步

老谭观点


